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交公運字第11011121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函轉交通部檢送「為兼顧民眾需求及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，修正交通運具場站及觀光設施活動相關防疫措施及裁罰

規定表，並自110年9月7日生效」公告一案（如附件）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交通部110年9月6日交路字第11050113011號書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會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(交通局除外)
副本：臺南市公共運輸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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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函

地址：70056臺南市中西區永華路1段36號4樓
承辦人：陳育生
電話：06-2230200
傳真：06-2230331
電子信箱：yusheng1102@mail.tainan.gov.tw


